
陕食药监函〔2017〕183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五次会议第314号

提案答复的函

魏绪仓委员：

您提出的《加快建立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体系的建议》（第314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省药品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在提案中反映的过期药品处置方面的问题和建议，对推动和加强药品监管很有帮助，十分中肯。药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药箱虽小，关联千家万户。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资料显示，95.4%的家庭有备存药品的习惯，82%的家庭不清理小药箱，23.4%的居民服用药品不看有效期，90.1%的被调查者有随意丢弃过期药品的经历。家庭过期失效药品脱离药监部门的监管视线，容易成为非法药贩的货源，流入农村或小诊所等销售渠道。过期失效药品中尤其是抗生素药物随意丢弃，不仅给社会安全造成隐患，也不利于环境保护，并将给社会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如何处置过期药品已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近年来，我省部分地市针对过期失效药品的处理做了一些探索。一是无害化集中销毁过期失效、假劣药品。各地市结合“3.15”活动，将查获收缴的过期失效、假劣药品集中进行无害化销毁。二是建立过期无效药品登记销毁制度。将药品有效期管理、不合格药品销毁管理纳入药品生产、经营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管理制度。销毁过期失效及不合格药品在监管人员现场监督下进行，防止生产、经营环节失效药品失去监管。三是设立过期失效药品回收点。2008年4月28日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碑林分局在西安长健大药房有限公司设立了首个过期失效药品回收点。今年10月29日，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与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联合启动过期药定点回收工作，此次选择的104家定点药店分布在西安市各区县（含沣东新城），每家药店设置了统一标识和回收设施，建立过期药登记制度，详细记录所回收药品的品名、生产厂家、批号、数量等信息，确保每一盒回收的过期药集中销毁，严防流入市场。为了鼓励和调动广大群众交付过期药的积极性、主动性，广州白云山药业还开展赠送小礼品，免费换新药或给予适当的购药优惠，截止2017年3月10日全市过期药回收共计47511盒，84粒，9袋，131片，20支。在群众中取得很好的反响。

虽然监管部门在过期失效药品管理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过期失效药品的监管还存在薄弱环节，主要是家庭过期失效药品尚无具体的国家法律法规来规范，多数老百姓希望上缴过期药后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多数药店和生产厂家也不愿意主动承担过期药的回收责任，加之按目前过期失效药品无公害化处理4元/公斤的费用来看，仅凭药监部门和参加公益活动的药店的力量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过期药品回收问题的。尽管目前回收过期药品还有很大困难，回收回来的过期药品只是百姓家里过期药的极少部分。

过期失效药品回收的管理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目前尚无具体的国家法律法规来规范，但过期失效药品的问题已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作为药监部门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是不能出台强制性措施的，但是我们希望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来推动过期失效药品的管理：

一是协调卫生计生部门，严格规范，减少医疗机构的大处方，杜绝 “以药养医”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来源上降低过期失效药品的数量。

二是加强合理用药的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用药知识，在零售药店自行购买OTC药品时，避免重复大量购买，引导群众合理配置家庭常备药品，逐渐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要理性消费药品这种特殊商品，避免造成过期浪费。同时加强对非法回收过期药品危害的宣传，增强老百姓对非法药贩回收过期药品行为的认识，自觉抵制非法回收药品行为，切断非法回收药品者的货源，防止过期失效药品流入农村或小诊所，危害群众。

三是倡导各行业协会联合企业，在社会上开展公益性质的过期失效药品回收工作，药监部门要支持零售药店自觉开展过期失效药品的回收工作。

四是加强农村边远地区药品的监管。对农村从药人员加强法律法规和药学专业知识的培训，增强农民用药安全意识，加大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普法宣传,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和举报假劣药品在农村的流动,形成农村药品监管的群防群治网络。    

五是严厉打击非法回收过期失效药品行为，特别是将农村药品使用流通环节作为监管的重点。打击游医药贩和无证经营者，力争形成依法管药、依法治药的局面，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诚恳的希望您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省的药品监管工作。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4月21日
（联系人：李文献，电话：029—62288059)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4月21日印发

类别：B类


签发人:胡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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